附件2.               
企业信息公开表
（一）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，或者虽未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，但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；
	企业名称
	法人代表
	企业所在地址
	排放污染物名称
	排放方式
	排放浓度和总量
	超标及超总量情况

	南京帆顺包装有限公司
	沈正林
	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园区西路68号
	非甲烷总烃
	15m高空 
间断排放
	0.31mg/m³， 限值120 mg/m³
	无



（二）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；
	企业名称
	法人代表
	企业所在地址
	主要能源品种及消耗量
	单位产值能耗
	单位产品能耗
	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情况

	南京帆顺包装有限公司
	沈正林
	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园区西路68号
	           电
	0.067度/元
	0.94度/KG
	     无


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；
	企业单位
	法人代表
	企业所在地址
	使用有毒有害原料的名称、数量、用途
	危险废物的产生和处置情况
	依法落实风险防控措施情况

	南京帆顺包装有限公司
	沈正林
	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园区西路68号
	        不涉及
	
	


注：符合两款以上情况的企业，应当参照上述要求同时公布相关信息。

